
为进一步拉近警民距离，扎实做好困
难群众帮扶工作，了解辖区困难群众的所
需所想，切实为辖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元宵节来临之际，白山边境管理支
队金华边境派出所深入辖区积极开展困难
群众走访慰问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
与关爱。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能否就读私立学
校，产生的高额费用应由谁来承担？近日，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理
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

曹某（男）与徐某（女）原系夫妻关系，
双方于2009年生育曹某甲，后于2017年
办理离婚登记。2018年经法院判决，曹某
甲抚养权归徐某，曹某每月给付抚养费
1000元至曹某甲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后
因抚养费纠纷，曹某甲将曹某诉至法院。

原告曹某甲诉称，其目前就读高中，各
方面开销较大，请求曹某增加抚养费至每
月2500元，并请求曹某承担其就读高中后
产生的学费、课后服务费、住宿费等全部费
用的50%。

被告曹某辩称，曹某甲现在就读的高
中为私立学校，属高消费学校，系徐某未经
协商而自行主张孩子就读；自己目前月收
入在9000元左右，但现已再婚且有一个五
岁的孩子需要抚养，经济上难以负担。

法院审理：父母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
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
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本案原告的教育、生活支出均有增
加，原定抚养费数额已不足以满足基本生

活所需，应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双方收入状
况和负担能力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适
当增加抚养费，原告请求抚养费增加至
2500元/月未超过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

至于原告主张其就读高中后产生的学
费、课后服务费、住宿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一半。此项诉请的依据为原告提交的几张
票据，仅能证明支出情况，不能客观真实地反
映其选择高消费学校的必要性。同时，原告
未举证证明实际抚养人徐某就孩子就读私立
学校事宜向曹某履行告知义务并征得其同
意，且曹某亦抗辩徐某未与其进行协商，考虑
到双方当事人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此项诉请
不具必要性和合理性，故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
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长期以来，
司法实践认定的教育费主要包括学费、书本
费及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相关支出。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不是一成不变
的，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子女可以要求
有负担能力的父或母增加抚养费：1.原定
抚养费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2.
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

额；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关于“因
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
额”，上学实际需要是特指确定抚养费后新
出现的超出常规教育费用支出的不可预见
但又有必要性的教育费用，例如因考上外
地重点中学寄宿而支出的费用。

但至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参加兴趣
班等产生的费用，一般难以支持。因此，超
出义务教育范围的培训费、择校费等费用，
父母一方决定支付之前，应先与对方进行
协商。征得同意；未经协商，父母一方擅自
决定采用高付费方案的，原则上由该方承
担相应费用。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中关于抚养费的规定体现了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夫妻双方尽
可能预防和减少因夫妻关系变更给未成年
人带来的影响。

本案纠纷源于离异父母未能就有关款
项支付事宜进行妥善沟通协商。父母与子
女间的亲子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建议父
母双方对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多沟通交
流，兼顾子女实际需求与自身负担能力，尽
力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成功执结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执行人在执
行阶段主动履行还款义务，既彰显了法
律的威严与公正，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刘某原
本是朋友关系。2016年 4月，刘某因急
需资金周转向王某借款 60000 元，并承
诺于年底归还。然而，还款期限届满后，
刘某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偿还借
款。多次催讨无果后，王某无奈之下向

二道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进行审理。经

查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法院最终判决刘某在规定期限内
偿还王某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判决生
效后，刘某依旧未履行还款义务。于是，王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迅速
展开调查，通过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刘某
的财产状况进行了全面查询，依法对其银
行存款及车辆采取查封冻结措施。执行法

官多次与被执行人沟通，向其释明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严重后果。

在法律的强大威慑和执行法官耐心细
致的释法明理工作下，被执行人刘某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联系执行法官，表示愿
意立即偿还全部借款及利息。次日，被执
行人刘某按照法院要求，将借款本金及利
息共计12万元一次性足额支付给申请执
行人王某，双方冰释前嫌，10余年的友情
在这一刻得以修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走进长春市宽城区某大豆油食品加工
厂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工人
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紊作业，一派生机
勃勃景象。谁能想到，就在不久前，这家企
业因拖欠货款险些停产。

原来，该大豆油食品加工厂曾因拖欠原
料加工厂货款被诉至长春市宽城区法院。
经长春市宽城区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还款协
议。然而，该食品加工厂却未按照协议按时
履行支付义务，导致原料工厂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深入了
解食品加工厂的实际情况，实地踏察企业，发
现近年来该企业受大环境影响，销售额大幅
减少，通过不断努力，企业已有起色，但由于

成本不断上涨，资金回笼变得异常困难。如
果此时采取传统的查封财产、冻结账户等强
制措施，很可能直接导致食品加工厂倒闭，这
样一来，拖欠款项将更加难以追回。涉案企
业也向法官表示了自己的还款意愿，但一时
间确实无法拿出这笔货款。考虑到临近春
节，正是食品加工厂的产销旺季，为了平衡双
方利益，执行法官决定对涉案企业采取“活查
封”的措施，允许涉案企业在一定条件下继续
经营，以维持其运营并努力回笼资金。同时，
为了确保食品加工厂能早日还款，法官又对
涉案企业作出了“预处罚”决定，在执行笔录
里明确告知其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凑齐拖欠
的货款，否则将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对其工厂

设备进行评估拍卖并对其进行罚款。
在“活查封”措施的助力下，该食品加

工厂继续营业，并在30天内成功偿还了部
分欠款15万元，目前，该涉案企业正按照
还款协议继续还款。

近年来，宽城区法院秉承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在办理涉企纠纷案件中，对资金周
转困难但仍有发展潜力、存在救治可能的
涉执企业，依法审慎运用强制执行措施，通
过灵活查封、分期还款等“放水养鱼”执行
方式，在维护申请执行人权益的同时，最大
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
利影响，实现双赢共赢多赢效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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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高层建筑领域消防安全检查行动

2月5日，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开
展高层建筑领域消防安全检查行动。在检
查过程中，首先查看了受检单位消防设施
配备、消防通道、消防控制室人员值班情
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以及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房屋改扩建手
续是否健全等情况。随后，重点对单位
是否结合实际制定针对性的灭火应急疏
散预案；电气线路是否按照规范要求穿
管敷设、用火用电量是否符合消防安全
要求；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控
制设备是否运转正常等问题进行全面检
查。检查结束后，就进一步做好高层建
筑管理工作，大队防火监督员提出相关要
求。 宋荞宇

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辖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检查

2月5日，吉林市丰满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行管部门开展辖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检
查行动。

检查人员首先查看了这些单位安全应
急预案、安全检查记录、安全培训档案等方
面的安全管理内业资料，仔细巡视了养老
院内的整体环境，并现场测试了消火栓的
使用情况。最后重点对养老院内电线是否
使用PVC套管，是否安装漏电保护器，是
否存在私拉乱接电线、使用无证、劣质电气
产品，电气线路是否超负荷使用等方面进
行详细排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电气线路
乱拉乱接、未使用PVC套管等现象，现场
要求负责人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要求，
限期整改到位。 宋荞宇

吉林市经开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节后“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管
理，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近日，吉林市经
开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深入辖区“小宾
馆、小洗浴”等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检查中，检查人员结合“九小场所”人
员流量大、火灾隐患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淡薄等特点，重点对场所内消防设施器材
是否配齐并保持完好有效、电动自行车是
否违规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
否保持畅通，以及有无私拉乱接电气线路、
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和燃气等情况进行检
查。发现问题，当场提出整改建议，责令商
户立即或限期整改到位。 罗立嵘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金华边境派出所
深入辖区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活查封”+“预处罚”助力企业“造血再生”

民间借贷纠纷执结 破“冰”重续昔日友情

离婚后，孩子就读私立学校产生高昂费用由谁承担？


